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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38 版 )
各方同意，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且乙方保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甲方

保持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丙方 2 将在上市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参与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并有权知晓上市公司各类别订单的盈利情况。 在遵守上市公司审批和内控制度，
且甲方保持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 除股东大会和 / 或董事会已决议的相关具体
事项外，上市公司单笔人民币 1 万元以上的财务支出，需由丙方 2 加盖印鉴后方可执行。 此外，
丙方 2 在直接 /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期间，有权在符合上市公司内控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查
询上市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开立的全部银行账户。 各方应确保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内控要
求，丙方 2 所担任的职位有权随时查询上市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开立的全部银行账户。

9、公司治理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且乙方保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甲方保持上市

公司第二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各方将促使和推动上市公司在董事会、监事会、公司内审、经营
管理权限、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文件等方面作出完善和优化，具体如下：

在内部审计方面： 各方应促使和推动甲方提名的 2 名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成
员（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应为 3 名）；上市公司设置内部审计专员，甲方有权推荐内部审计
专员（可为多名），各方应促使和推动上述提名的人员当选；内部审计专员有权在不影响上市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及业务进行内部审查；内部审计专员向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汇报并负责，其薪酬绩效考核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定。

在对外担保方面：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需经上市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还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市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治理制度规定
应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审批的担保事项，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四分之三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在关联交易方面：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及审批需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相关规定执行；上市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由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超过
人民币 500 万元的偶发性关联交易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审计评估方面：上市公司聘请重大交易或实物出资所涉及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时，相
关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须由乙方提名，法律服务机构由甲方提名，经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同
意后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为免疑义，在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承诺期财务审计报告出
具前，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上市公司不得更换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在投资决策方面：上市公司投资非主营业务前须取得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并经监事会审
议通过；对于投资非主营业务单次或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须经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免疑义，非主营业务系指除印刷线路板的生产和销售以外的业务。

在上市公司再融资方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须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若上市公司未来非公开发行股票，甲方有权按照届时持股比例进行认购。

在上市公司分红方面： 上市公司分红事宜按照上市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分红制度
执行。

对于各方有权提名的人选，提名方有权要求更换其提名人选。 在该情况下，各方应促使和
推动该等更换。

10、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保密义务”以及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其他条款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豁免丙方自愿承诺的股份限售情形后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关于经营者集中的批
准文件之日起生效。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各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否则解
除方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本协议签署后 120 日内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审议同意豁免丙方
自愿承诺的股份限售情形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未出具关于经营者集中的批准文件或本次
交易未能获得上交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 本协议任何一方皆有权书面通知其他方解除
本协议。

如标的股份已过户至乙方名下， 但乙方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超出 20 日的，甲
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解除协
议通知后，配合甲方启动通过合法途径将标的股份过户回甲方名下的程序。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该等书面协议应作为本协
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1）协议任一方保证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协议，签署

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政府命令以及其内部审批程序，
亦不会与以其为一方的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
获得了必要批准和授权。

（2）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应牵头尽快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申
请，甲方及丙方应予积极配合。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和丙方不得与本协议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就标的股份的处置进行协
商、不得与本协议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就该等事项签署任何协议、合同或其他任何关于处置标的
股份的文件，甲方和丙方应确保标的股份在过户时由甲方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且不存在
任何权利负担或限制情形（丙方自愿承诺的股份限售情形除外）。

（4）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完成前，甲方应谨慎、勤勉、
尽责地行使上市公司股东的权利， 维持上市公司人员和经营的稳定， 不会亦不得进行损害乙
方、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债权人重大利益的行为。 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董事
会、监事会改组完成后，乙方应善意、勤勉、忠实地履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义务，维持上市公司
人员和经营的稳定，在经营上科学决策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不会亦不得进行损害甲方、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债权人重大利益的行为。

（5）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有义务配合开展和完成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包括支付股份转
让价款在内的各项工作， 并保证其向其他方提供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及向其他方所作出的陈述
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遗漏之处。 甲方和丙方确保本协议第二
条所述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完毕前，上市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或有债务或可能产生债务的事由（包括对外借款、担保、诉讼、仲裁、行
政处罚、虚增资产等）；甲方及丙方亦未利用其控制地位，导致前述期间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存在隐瞒、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甲方和丙方承诺，本协议签署后，在乙方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甲方、丙方及其
关联方未来不以任何形式独自或借助第三方主动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或以与第三方达成一致
行动安排等方式协助第三方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在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除非
乙方书面同意，在甲乙双方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差额小于 5%时，如乙方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的方式增持股份，甲方不得增持。 在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除非乙方书面
同意， 甲方不得主动采取任何行为导致在任一时点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甲方
持有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的差额小于 5%。

（7）甲方和丙方确保在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前，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已按照上市
公司已签署协议的约定充分告知至上市公司债权人及相关方或已取得上市公司债权人及相关
方必要的同意（如需），本次股份转让不会构成上市公司在相关合同项下的违约。

（8）甲方和丙方承诺，在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在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
低于 5%期间或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5 年内（以期限孰长为准），甲方和丙方将严格遵守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甲方、丙方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以及前述主体控制
的企业不会在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从事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为免疑义，产生同业
竞争的业务系指印刷线路板的生产和销售。

（9）乙方承诺，在乙方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其不得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以及
内部治理规则制度的规定作出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正常任免或限制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
他人员正常履职的行为；不得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不得与上
市公司进行价格不公允的关联交易或虚假交易； 不得出于为自身利益而不是上市公司利益作
出对外投资的决策，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作出其他损害上市公司、甲方或丙方正当利益的行为；
不得从事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乙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章程约定的分红条款，不
得长期不分红或不合理地进行大额分红。

12、违约责任
（1）如因过户登记手续完成日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或甲方、丙方在本节“三、本次权益变

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11、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及本协议
附件二（本协议签署日至本协议所述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改组完成之日的过渡期内
甲方及丙方的相关承诺）项下陈述、保证和承诺不实，或甲方、丙方违反该等陈述、保证和承诺，
导致在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两年内给上市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造成单笔
（同类事项造成的损失累计计算）1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以上损失的（因符合会计
准则所作出的合理会计调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及疫情、台风、地
震、火灾、水灾等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损失除外），由甲方及丙方向乙方予以现金赔偿。 前述甲
方及丙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赔偿金额为该等损失涉及的金额乘以乙方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计算所得的金额。 前述赔偿的要求应在业绩承诺期及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两年之内提出，否则
甲方、丙方无需就此承担任何责任。

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且业绩承诺期内，如因甲方、丙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取
得或丧失上市公司控制权， 或因过户登记手续完成日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上市公司面临
退市风险，甲方应当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4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前述约定的违约金不足
以弥补乙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乙方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2）如甲方和丙方违反本节“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
议》”之“11、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之“（8）”的约定，应当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解除本协议，前述约定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 乙方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
追偿。 如乙方违反本节“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
“11、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之“（9）”项下“不得从事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的约
定，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及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
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与承诺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
方应当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且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解除
本协议。

（4）本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单方面放弃本次股
份转让或者因可以归责于一方的原因而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未能实施的，则视为该方违约，守约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当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且守约方
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5）如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包括将相关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到共管账户），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作为逾期违约
金。 逾期超过 15 日的，除要求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外，还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

（6）各方在此同意，在甲方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乙方存在以下严重违反合同义务并损
害甲方利益的行为即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存在违反本节“三、本次权益
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11、各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之
“（9）”所约定情形，则甲方和丙方有权不再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包括但不限于不谋
取控制权的承诺及放弃部分表决权的承诺）， 且甲方有权通过增持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
权。

13、特别条款
为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竞争力，各方在此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各方将促使和推动上市公司在四川省绵阳市建厂和收购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的印刷线路板厂，
以进一步扩大上市公司业务规模； 在经过上市公司充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况下，甲方将在上市公司内部决策会议（包括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中支持前述
事项。

（二）《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一》
2021 年 9 月 8 日，依顿投资签署了《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依顿投资承诺：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不可撤销地放弃所持有的依顿电子（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50,021,975 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1%，以下简称“弃权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弃权股份的表决权。

本公司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弃权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包括以下权利：
1、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2、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包括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人选等；
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

决权、签署相关文件；
4、法律法规或者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表决权利。
因上市公司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拆股等情形导致弃权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本承诺函

项下弃权股份数量相应调整，本承诺函自动适用于调整后的股份，该等弃权股份的表决权已自
动全部放弃。

本承诺函自九洲集团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上市公司 293,741,81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29.42%）且该等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之时起生效。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一》自动失效：
1、当本公司向不与依顿投资构成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资管计划）

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50,021,97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1%）并完成该等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时。

2、在依顿投资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九洲集团存在以下严重违反合同义务并损害依顿
投资利益的行为即九洲集团未按照《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存在违反本节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11、各方的陈述、保证
和承诺”之“（9）”所约定情形。

（三）《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二》
2021 年 9 月 8 日，依顿投资签署了《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二》，主要内容如下：
依顿投资承诺：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不可撤销地放弃所持有的依顿电子（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45,528,984 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56%，以下简称“弃权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弃权股份的表决权。

本公司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弃权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包括以下权利：
1、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2、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包括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人选等；
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

决权、签署相关文件；
4、法律法规或者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表决权利。
因上市公司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拆股等情形导致弃权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本承诺函

项下弃权股份数量相应调整，本承诺函自动适用于调整后的股份，该等弃权股份的表决权已自
动全部放弃。

本承诺函自九洲集团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上市公司 293,741,81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29.42%） 且该等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之时起生效。 但若九洲集团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则因九洲集团减持导致其实际持股比例与本公司实际持股比例差额降低的部分，本公司
无需放弃表决权。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二》自动失效：
1、九洲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依顿投资（含依顿投资的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
2、在依顿投资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九洲集团存在以下严重违反合同义务并损害依顿

投资利益的行为即九洲集团未按照《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存在违反本节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股份转让协议》”之“11、各方的陈述、保证
和承诺”之“（9）”所约定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权利受限及其他安排情况
（一）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通过依顿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633,118,22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3.41%。 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作
出了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在本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基于本次股份转让需求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李永强、
李永胜、李铭浚拟申请豁免上述自愿性承诺。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上述豁免
事项的同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股份限售情形外，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
存在其他任何限售、质押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二）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是否存在补充协议
除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已经披露

的内容以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
（三）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是否就转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除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已经披露

的内容以外，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作出其他安排，未就转让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其余股份作出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情况
2021 年 7 月 27 日，九洲集团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九洲集团本次控制权收购相关事宜。
2021 年 8 月 20 日，绵阳市国资委批准本次控制权收购相关事宜。
2021 年 9 月 8 日，九洲集团与依顿投资、李永强、李永胜及李铭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依

顿投资拟按照协议约定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293,741,81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2%）转让
给九洲集团，九洲集团拟按照协议约定受让依顿投资所持标的股份。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豁免李永强、 李永胜及李铭浚自愿承诺的股份
限售情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关于经营者集中的批准文件以及上交所出具协议转让
确认意见。

六、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
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2,614,302,162.00 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自筹资金拟通过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取得，贷款金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价款的 60%。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本次交易后所持依顿电子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具体贷款情
况以届时双方签订的并购贷款协议为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上述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不存
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财务
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用现金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本次权益

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的支付方案有两种，方案一为人民币支付，方案二（主要支付方式）为美元支

付（转让价款尾款 6.33� 亿为人民币支付），九洲集团应按照方案二约定的方式支付，如因届时
外币信贷情况、 资金出境或外汇结算政策等原因导致九洲集团无法按照上述约定以美元币种
向依顿投资进行支付的，双方同意调整为方案一所述支付方案支付款项。 具体支付方案将由依
顿投资和九洲集团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书面确认。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 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未来，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没有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
的重组计划。

未来，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和维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和方式行使股东权利，提名适合人士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并对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做出独立决策。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之后，依顿投资将根据九洲集团确
定的时间（自依顿投资收到九洲集团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配合九洲集团促使和推动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以提前换届或改选等合
法的方式更换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且九洲集团保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依顿投资保持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九洲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任何关联方应与九洲集团合并计
为第一大股东，而不应作为单独股东计算，《股份转让协议》中提及股东地位及第一、第二大股
东之任何条款均适用本计算依据）地位的前提下，各方应促使和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如
下：董事会设董事 9 名，其中九洲集团有权提名 5 名非独立董事和 1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依顿
投资有权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各方应确保前述提名的董事当选，且促
使和推动九洲集团提名的 1 名非独立董事为董事长， 促使和推动依顿投资提名的 1 名非独立
董事为副董事长；监事会设监事 3 名，除其中 1 名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外，依顿
投资和九洲集团分别有权提名 1 名非职工监事，各方应确保前述提名的监事当选，且促使和推
动依顿投资提名的监事当选为监事会主席； 九洲集团有权提名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总监候选人
等经营管理人员，依顿投资有权提名 1 名副总经理候选人和 1 名财务经理候选人，各方应促使
和推动前述候选人获得聘任。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且九洲集团保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
依顿投资保持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李永胜将在上市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参
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并有权知晓上市公司各类别订单的盈利情况。 在遵守上市公司审批和内
控制度，且依顿投资保持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除股东大会和 / 或董事会已决议
的相关具体事项外，上市公司单笔人民币 1 万元以上的财务支出，需由李永胜加盖印鉴后方可
执行。 此外，李永胜在直接 /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期间，有权在符合上市公司内控相关要求
的前提下，查询上市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开立的全部银行账户。各方应确保根据相关上市
公司内控要求，李永胜所担任的职位有权随时查询上市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开立的全部
银行账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亦不存在
任何合同或默契。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发生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及修改的草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

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未来如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
改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九洲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

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九洲集团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九洲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作出其他重大

安排的计划。 若以后拟进行分红政策调整，九洲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
行相关批准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九洲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如

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调整，九洲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和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由依顿投资变更为九洲集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永强、李永胜及李铭浚变更为绵阳市国
资委。

二、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不产生影

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
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
等独立或完整。

为进一步确保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四川九
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

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
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及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之间完全独立；
（3）保证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

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免决定。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形；
（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3、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

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关联企业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

金使用。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行使职权。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

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以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4）保证尽量减少、避免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

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如在此期间，出现因本公司违
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三、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主动寻求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事宜；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在本公司作为依顿电子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保证不会利用股东地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4、上述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
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

四、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

变动不会导致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说明与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及其他可实际控制的法人和组织与上市公司之间
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作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
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对前述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交易。
三、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四、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除《股份转让协议》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
者安排。 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九洲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经自查，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若中证登查询结果与上述自查结果不符， 则以中证登查询结果为准， 上市公司将及时公

告。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情况
九洲集团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设立，成立不满一年。 九洲集团 2020 年财务报表经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汇会审（2021）3641 号审计报告。 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二节第十八条第三
款，收购人应披露“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3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如收购人设
立不满 3 年或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公司， 应当介绍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
及最近 3 年的财务状况”，但九洲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资委，未有经营性业务及可供披
露财务报表，故无九洲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绵阳市国资委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664,171,962.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1,185,516.79

衍生金融资产 125,100.00

应收票据 1,013,400,078.94

应收账款 4,370,257,827.51

应收款项融资 142,824,760.11

预付款项 1,197,288,167.64

其他应收款 925,224,021.46

其中：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存货 7,340,683,531.92

合同资产 17,593,019.7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5,800,134.90

其他流动资产 239,061,975.15

流动资产合计 20,477,616,096.88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29,881,656.51

长期股权投资 385,611,851.8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0,984,612.34

投资性房地产 2,015,164,961.00

固定资产 2,961,587,994.13

在建工程 234,235,396.79

无形资产 546,463,562.59

开发支出 35,457,587.41

商誉 64,246,907.47

长期待摊费用 25,055,845.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2,661,760.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6,622,707.09

非流动资产合计 7,237,974,843.19

资产总计 27,715,590,940.0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30,492,797.78

应付票据 1,189,934,331.21

应付账款 2,701,626,133.11

预收款项 1,579,307,171.66

合同负债 2,338,628,460.53

应付职工薪酬 305,203,933.03

应交税费 758,096,149.53

其他应付款 484,053,496.18

其中：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6,651,877.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66,535,500.00

其他流动负债 792,130,075.66

流动负债合计 13,346,008,048.6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653,432,034.39

长期应付款 4,217,200.50

预计负债 31,899,533.99

递延收益 1,092,163,031.4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7,603,860.56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159,143.23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30,474,804.07

负债合计 19,376,482,852.7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00,000,000.00

资本公积 2,130,656,396.87

其他综合收益 132,714,305.63

专项储备 8,692,905.71

盈余公积 334,320,748.24

未分配利润 3,165,403,764.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271,788,120.81

少数股东权益 2,067,319,966.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39,108,087.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715,590,940.07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1,084,606,831.68

二、营业总成本 30,949,180,132.60

其中：营业成本 28,132,157,599.61

税金及附加 367,432,802.38

销售费用 437,249,026.29

管理费用 965,977,097.21

研发费用 843,962,493.37

财务费用 202,401,113.74

其中：利息费用 257,810,792.72

利息收入 68,095,441.10

加：其他收益 270,404,306.9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3,854,858.6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7,848,696.9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156,677,945.18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34,800,340.20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33,648,345.84

资产处置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998,158.8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10,913,282.65

加：营业外收入 16,604,897.07

减：营业外支出 13,709,617.98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 “—”号填列） 513,808,561.74

减：所得税费用 102,998,929.3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10,809,632.4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410,809,632.42

2.终止经营净利润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3,096,029.26

2.少数股东损益 137,713,603.1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733,480.34

七、综合收益总额（综合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39,543,112.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01,620,437.8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37,922,674.9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911,421,791.41

收到的税费返还 97,701,162.0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9,354,413.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418,477,366.9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100,522,276.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92,949,026.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8,344,910.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33,102,649.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494,918,86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3,558,504.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83,655,368.6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332,173.53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9,876,180.58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3,278,387.4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60,142,110.19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308,307,605.0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6,431,193.2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3,185,1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6,148,821.3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14,072,719.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930,609.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3,473,937.96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313,473,937.9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315,634,782.5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76,507,623.0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05,616,343.5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66,506,140.1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7,517,748.2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029,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15,416,672.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649,440,560.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6,175,782.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71,337.0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27,875,014.9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39,682,131.5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67,557,146.46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除本报告书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议；
4、绵阳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同意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广东依顿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项目的批复；
5、《股份转让协议》；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其各成员及其董监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发生的重大交易情况

的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声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10、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出具的相关声明及承诺，包括《四川九洲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的说明与承诺》等；

1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
的说明；

13、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审
计报告》（中汇会审[2021]3641 号）；

14、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夏 明

2021 年 9 月 10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
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
谭 潭 宋 谦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
何 之 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0 日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夏 明
2021 年 9 月 10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化工区

股票简称 依顿电子 股票代码 603328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名
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地 绵阳市科创园区九华路 6 号

拥有权 益的 股 份 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是
否为上 市公 司 第 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绵阳市
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是
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备注：1 家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
以 上 上 市 公 司 的 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表决权放弃 ）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披
露前拥 有权 益 的 股
份数量 及占 上 市 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A 股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本次发 生拥 有 权 益
的股份 变动 的 数 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A 股
变动数量：293,741,816 股
变动比例：29.42%

在上市 公司 中 拥 有
权益的 股份 变 动 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 年 9 月 8 日
方式：协议收购

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 公司 之 间 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买卖 该 上 市 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 在 《收 购 办
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 充分 披 露 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 益变 动 是 否
需取得 批准 及 批 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备注：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豁免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自愿承诺的股份
限售情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关于经营者集中的批准文件以及上交所出具协议转让
确认意见。

信息披 露义 务 人 是
否声明 放弃 行 使 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夏 明
2021 年 9 月 10 日


